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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美國加州矽谷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2025 年 5 月 8 日 

 

壹、目的與特色： 

與美國加州知名律師事務所律師進行交流，擴大業務範圍，參訪與研習美國

律師事務所、法院、工研院北美公司、知名大學、科技公司等，增進律師國際視

野，結合研習、參訪與加州知名景點觀光等多元跨領域的學習。 
精彩加州矽谷之旅結合都市風情、自然美景、科技創新與文化藝術，將探索

世界科技與文化的交匯點，感受舊金山迷人風情與北加州自然美景，漫遊舊金山

市區，欣賞金門大橋壯麗風光，並造訪熱鬧的漁人碼頭。悠閒地逛逛知名購物商

場，盡享購物樂趣。沿著加州最美海岸線之一 17 哩路，欣賞壯闊太平洋景致，途

經著名高爾夫球場，並造訪歐風濃厚的小鎮，感受寧靜悠閒的藝術氛圍。參觀世

界頂尖學府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感受學術氛圍與創新精神。參觀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近距離接觸蘋果公司的創新文化與現代建築之美。以葡

萄酒聞名納帕谷，漫步於如畫的酒莊，品味當地知名美酒等。 

貳、地點與日期： 

美國加州矽谷，2025 年 10 月 04 日（六）出發 ，2025 年 10 月 13 日（一）抵

台，含飛行時間共 10 日（住宿 7 晚）。當週中秋節與國慶日國定假日放假，工作

天數僅三日，正適合出國 。抵達美西時間為星期六約 07:00 ，利用週末調整時差，

回台時為週一清晨 05:00，當日仍可返回工作。 

參、報名資格與方式： 

一、報名資格： 
（一）中華民國各地方律師公會會員。每位會員得自費攜伴一名，限 18 歲以上。

依報名時間先後，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會員（含一般、特別）、跨區律師

及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友會會員（基隆、宜蘭、桃園、苗栗、彰化、雲林、南

投、嘉義、高雄、屏東、台東）優先錄取（含攜伴名額）；如有餘額，再開

放予其他公會會員。 
（二）本計畫開放所有對美國加州矽谷科技跨領域研習參訪、對結合專業與跨領

域學習、國際交流有興趣者之成年人報名。為確保計畫品質，主辦單位將

依與本計畫關聯性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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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日期與計畫說明會： 
（一）報名日期：2025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00 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 （人數

額滿得提前結束報名）。 
（二）2025 年 5 月 3 日（六）線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座暨計畫說明會議

如附件三會議紀錄及常見問題（Q&A）。 

三、報名方式：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報名者填妥及確認報名資料之完整與正確，於報

名截止日前，至報名網站（網址：https://pse.is/7awmu5）完成線上報名。

本計畫將以電子郵件寄送相關資料予所有參與者 ，請務必填寫正確且常用

之電子信箱，以免資料遺失或錯過重要訊息。 

四、審查與錄取方式： 
依網路報名資料，採文件審查，隨報隨審辦理。 
未完成網路報名、報名資料未確實上傳、逾期報名或以紙本報名者，均不予

受理；報名表件經執行單位檢查，若發現有遺漏或不符規定，將通知於期限內修

正及補件，請報名前務必確認報名資料完整性及正確性。 
報名文件由執行單位初審，交主辦單位進行複審後，執行單位以 E-mail 方式

通知審查結果。錄取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將附件 ： （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之告知暨同意書 ；（二）同意書 ；及 （三）效期符合之護照影本 （護照有效期限應

在 2025 年 11 月 30 日之後）發至聯絡人信箱。 

肆、研習參訪辦理方式： 

一、線上行前說明會： 
2025 年 9 月線上視訊會議辦理，由執行單位說明海外研習參訪相關事宜；辦

理細節將由執行單位另行通知。錄取者即為本計畫團員，除不可抗力之因素外，

應全程參與說明會；不克參加者，應於出國前完成觀看行前說明會錄影影片。 

二、班機： 
安排長榮航空經濟艙等 ，本班機另有豪華經濟艙等 ，團員可自行補差額升等。 

日 日期  
城市/航站/ 
停留城市 時間 

航班 
艙等 
狀態 

停留/機型/ 
飛行時間 
服務 

--------------------------------------------------------------------- 
六 10月04日 出發 台北桃園(TPE)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站 
1015 BR8 直飛 

波音 777-300ER 
11小時35分鐘 
餐點 

 抵達 舊金山(SFO)舊金山國際機場 
國際航站 

0650 

 台北桃園(TPE) - 舊金山(SFO) 實際飛行: EVA AIRWAYS 
--------------------------------------------------------------------- 
日 10月12日 出發 舊金山(SFO)舊金山國際機場 

國際航站 
0110 BR17 直飛 

波音 777-300ER 
13小時30分鐘 
餐點 

10月13日 抵達 台北桃園(TPE)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站 

0540 

 舊金山(SFO) - 台北桃園(TPE) 實際飛行: EVA AIRWAYS 
 

 

  

https://pse.is/7awmu5
http://maps.google.com/?q=TAIPEI%20TAOYUAN,TPE%20TERMINAL%202%20AIRPORT
http://maps.google.com/?q=SAN%20FRANCISCO%20INTL%20SAN%20FRANCISCO%20INTL%20AIRPORT
http://maps.google.com/?q=SAN%20FRANCISCO%20INTL%20INTERNATIONAL%20TERMINAL%20AIRPORT
http://maps.google.com/?q=TAIPEI%20TAOYUAN,TPE%20TAIPEI%20TAOYUAN,TPE%20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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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與用餐： 
Staybridge Suites Silicon Valley - Milpitas, an IHG Hotel 或同等飯店。 
https://www.ihg.com/staybridge/hotels/us/en/milpitas/sfocd/hoteldetail 
行程內所安排之住宿費用皆以 2 人 1 室為原則，如指定單人房或單人報名而

無人同房者，需補差價。 
團費房型為 Studio Suites （廚房、客廳和臥室融為一體，一張床與一張折疊沙

發床，2 人共用一間房）。 
另有 2-Bedroom Suites 房型 （廚房、客廳和臥室融為一體，二張床 ，2 人共用

一間房），須另補差價。 
住宿飯店提供早餐，並於星期一、二、三、四的 5:30 PM - 7:00 PM 提供 Social 

Hour（Join us for a variety of free appetizers and drinks at our happy hour.）。海外研習

期間，除團體用餐外，將帶團員於附近商街，讓團員自行用餐，以零用金方式補助

團員餐費。 

四、當地交通： 
美國當地交通以巴士安排機場往返團員交通（研習參訪地點與飯店往返），若

交通距離短程或特殊情況安排團員以小組方式搭乘 Uber。 

五、行程： 
執行單位隨團人員熟中英文可簡要口譯，邀請講座講者以能中英文交流為主，

並建議團員搭配 AI 工具翻譯。行程暫訂如下： 

10/04 
（六） 

台灣時間 10:15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直飛舊金山機場 
美西時間 06:50 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前往飯店辦理住房，飯店早餐 
舊金山市區觀光/Shopping Mall 

10/05 
（日） 

參觀 17 哩路（17 Miles）、神秘點（Mystery Spot）、卡梅爾小鎮（Carmel-
by-the-Sea）及圓石灘高爾夫球場 （Pebble Beach Golf Links）被譽為世界上

最美的高爾夫球場之一等。17 哩路是高級私人住宅區的主要幹道，因別墅

昂貴，風景美麗，整條路線經過著名海灘，可見出名的孤柏樹及鳥石等。 

10/06 
（一） 

參訪知名律師事務所與交流，主題暫訂：美國律師事務所的現况與未來、

華人客戶在美國常見之法律問題、本訪問團介紹台灣律師事務的現况與討

論、美國與台灣律師事務所之比較、台灣企業對川普之科技及貿易制裁之

因應、2025 美國新移民政策等。 
並邀請加州律師公會成員，簡介美國律師公會。 

10/07 
（二） 

參觀世界大學排名第 4 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世界大學排名第 2 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園 

10/08 
（三） 

參訪工研院北美公司與交流，主題暫訂：矽谷科技及產業生態、亞洲及台

灣產業在矽谷之機會與挑戰等。工研院北美公司是總部設於台灣的工業技

術研究院之子公司，主要從事創業育成、研發合作、委託研究、技術移轉、

智權業務、人才延攬及高階培訓等業務。 
參訪美籍台裔企業半導體公司 

https://www.ihg.com/staybridge/hotels/us/en/milpitas/sfocd/hote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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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四） 

參訪加州法院 
參觀美國加州矽谷蘋果公司總部開放觀光客的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等

矽谷科技巡禮 
10/10 

（五） 參觀知名的納帕谷酒庄（Napa Valley）與品酒 

10/11 
（六） 

參觀現代世界奇觀的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全世界上最彎曲的

街道－九曲花街（Hyde Street）、舊金山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等 
10/12 

（日） 凌晨 01:00 舊金山（SFO）機場，長榮航空回台灣 

10/13 
（一） 台灣時間凌晨 04:40 抵達桃園機場 

六、研習參訪證書： 
完修團員，將由新竹律師公會與磐安基金會共同頒發證書。 

七、計畫聯繫： 
磐安基金會，朱小姐，E-mail: mmot@mmot.org.tw，電話：02-89112003。 
本計畫專屬服務 LINE，在 LINE APP 利用 LINE ID 搜尋【@244twwml】，或

掃右列 QR-Code，加入好友，上班時間內可回覆問題，即時接收本計畫最新消息

等。 

伍、錄取者權利、義務與注意事項： 

一、團費：新臺幣 145,000 元 

本參訪團須有 28 人（含）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並以 35 人為上限。屆時依

通知繳費期限內繳付費用 ，上述價格包含：（1）全程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 。 （含基

本保險：200 萬覆約責任險 + 10 萬意外醫療險） 。 （2）執行單位領隊 、導遊、司機

小費等 、講座鐘點費、簡要口譯、參訪費、校園導覽、觀光門票、全程交通、飯店、

食宿（二人一室）、行政作業費，指定住宿單人要補差額。 
上述價格 「不包含」 ： （1）個人護照費 。 （2）入境美國 ESTA 簽證：依規定自

行申辦入境簽證，效期 2 年，授權許可效期內可多次入境美國。詳見外交部「旅

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申請流程：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51。 （3）

出發日至桃園國際機場，及活動結束後飛機抵臺返回住家或服務單位之交通與餐

費 。 （4）依個人需求之國外醫療保險及個人需求保險項目）及私人使用 （如行李超

重、飲料、電話電報、私人交通、疾病醫療）等個人費用。 （5）團體活動行程外之

個人消費。 （6）住宿飯店服務生及床頭之小費。 （7）手機國際網路：執行單位提供

辦理網路相關方案建議，自行辦理。 
費用由錄取團員支應，繳交期限： 

（一）第一期費用 ：新臺幣＄70,000 元 ，2025 年 7 月 15 日前繳交。執行單位主要

支付飯店住宿訂金，立即購買機票保留機位及必要之行政相關支出等。 

mailto:mmot@mmot.org.tw
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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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費用：剩餘團費以不超過新臺幣 75,000 元為原則 （依美國物價、最

終團員數等酌予調整），應繳金額將於 8 月初另行通知，8 月 30 日前繳交。 

二、新竹律師公會會員（含一般、特別）補助方式如下： 
（一）學習補助：新竹律師公會一般或特別會員年資 1 年（含）以上，每人補助

新台幣貳仟元。學員須先繳付全額團費，新竹律師公會於會員全程參與海

外研習計畫後發給補助；未全程參與之會員將不予補助。 
（二）旅遊補助：入會（以下同）未滿二年者補助貳仟元；二年以上未滿十年者補

助參仟元；十年以上未滿二十年者補助肆仟元；二十年以上者補助伍仟元。

已參加 114 年度之國內外旅遊者，僅補助扣除國內外旅遊補助後之差額。 
（三）會員請領前二項補助款應先繳清當年之會費。已免繳經常費之會員，不得

領取前項旅遊補助。會員若於請領補助款後當年度退會者，應將補助款退

還。 

三、退費： 
機票款已經航空公司開票，團員須依航空公司規定，自行負擔機票退票作業

之全部相關費用。因不可抗力因素（例如天災、SARS、H1N1 等）不克成行者，

扣除已經及應支付之費用外，餘款退還。 
團員若因故提前退班、請假或出缺，衍生未參與活動等情事，亦不予補辦行

程與退費。 
於本團出發當日及出發前 30 日（含）退出者，因影響成團規模，所繳之團費

恕不退還。 
 
四、如有特殊疾病或其他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恐影響正常參加活動者，請

勿報名。否則如因此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並自行負擔醫療及返台等相關

費用。團員應於出發前辦妥個人醫療保險，本計畫不提供國外保險代辦服務。

海外期間若宿疾復發或突發送醫，所需醫療等相關費用應自行負擔，錄取團

員及家人不得向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提出任何要求。 
五、海外研習參訪期間，錄取團員未經執行單位同意不得攜帶家眷陪同。 
六、行李件數，依所搭乘之航空公司規定辦理，若有個人需求由團員自行處理。 
七 、本計畫為集體生活，活動涵蓋動態及外出行程，且須與他人合宿，無法指定、

加價更換房間或提供陪同床位，以及無法提供特殊待遇。 
八、護照與簽證將於行程出發當日自行攜帶至機場。依照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

（CBP）查驗程序及須知規定，擁有美簽或取得 ESTA 授權許可並非入境美

國之保證，CBP 官員於外國人入境時，有權決定旅客得否入境；並必須遵守

美國攜帶物品限制等規定；若不符上述相關規定導致無法入境美國時，所衍

生之損失須由團員自行承擔。 （入境需知：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
100-57cb3-1.html） 

九、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本計畫彈性調整之權利，並保有最終解釋權。 
  

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100-57cb3-1.html
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100-57cb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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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美國加州矽谷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告知事項 

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與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以下稱本會）舉辦「2025 美國

加州矽谷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以下稱本活動），將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以下稱個資），謹先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目的：本會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為提供您所報名之本活動所定

業務需要之必要範圍內，包含提供活動之相關訊息、服務細節確認、通知及行銷宣傳、活動

記錄使用之用途，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個資類別：中英文姓名、性別、聯絡方式（如服務單位之電話&分機、手機號碼、電子信

箱、台灣緊急連絡人之聯絡方式等）、中英文之服務單位資料（如服務單位名稱、職稱）、飲

食習慣（葷/素/特殊）、報名資格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三、利用期間、地區及對象：本會僅蒐集為執行上述特定目的所必要提供之個人資料，並在

前揭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及法令規定之期間內，以有利於達成前揭特定目的之方式（包括但不

限於電腦處理、郵寄、電話），於中華民國境內及法令許可之範圍內及活動提供服務之地區

加以處理及利用或於本會可提供之領域服務範圍內使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對象為參與

本計畫之人員。 

四、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請求刪除。當您行

使前述權利時，本會將可能向您收取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之必要成本費用，且您行使

上開權利，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相關要件。 

五、本會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個人資料時，您可以選擇是否提供，惟若選

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法令之執行，本會將可能無法提供您所需的相關訊息或服

務。本活動進行之所有過程，所有產出資料（含錄音之錄音檔、攝影之影片、拍照之照片等），

相關權利皆屬於本會所有，您若因個人因素不願配合，請先告知本會，否則事後不得有異議。

關於您的權益若有任何疑慮，請於上班時間連絡本會。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與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

教育基金會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的個資，且同意本會留存此

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達。 

姓名：                      （立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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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美國加州矽谷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 
同意書 

 
本人（報名者姓名）                    參加 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 委託 
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辦理「2025 美國加州矽谷

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已充分瞭解簡章所述之計畫內容及以下權利、

義務與注意事項，並願意確實遵守各項約定： 
一、已詳閱招生簡章之團費、退費等內容，且知悉成團人數未達 28 人 （含）以

上不開團。 
 
二、知悉如有特殊疾病或其他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恐影響正常參加活動

者，請勿報名 。否則如因此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並自行負擔醫療及返台等相

關費用。應於出發前辦妥個人醫療保險，本計畫不提供國外保險代辦服務。海外

期間若宿疾復發或突發送醫，所需醫療等相關費用應自行負擔，本人及家人不得

向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提出任何要求。 
 
三、海外研習參訪期間，未經執行單位同意不得攜帶家眷陪同。 
 
四、行李件數，依所搭乘之航空公司規定辦理，若有個人需求由團員自行處理。 
 
五 、本計畫為集體生活，活動涵蓋動態及外出行程，且須與他人合宿，無法指定、

加價更換房間或提供陪同床位，以及無法提供特殊待遇。 
 
六、本人護照與簽證將於行程出發當日自行攜帶至機場。本人知悉，依照美國海

關暨邊境保護局（CBP）查驗程序及須知規定，擁有美簽或取得 ESTA 授權許可

並非入境美國之保證，CBP 官員於外國人入境時，有權決定旅客得否入境；本

人並知悉必須遵守美國攜帶物品限制等規定；若不符上述相關規定導致無法入

境美國時，所衍生之損失須由本人自行承擔。 
 
七、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本計畫彈性調整之權利，並保有最終解釋權。 
 
以上文字，本人已詳細閱讀，並願意配合上開事項辦理。 
 
 

姓名：                    （立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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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美國加州矽谷 科技跨領域海外研習參訪計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座 暨 計畫說明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日    期：2025 年 5 月 3 日（六）09:00-10:00 

地    點：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時間 內容 

08:50-09:00 (10 分) 開放線上入場 

09:00-09:05 (5 分) 

開場 

 張淑美，新竹律師公會理事長 

 劉江彬，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09:05-09:35 (30 分) 

專題演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跨境法律服務需求日益增長，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智慧，

正是協助客戶化危機為轉機的關鍵！特邀請深耕美國法律實務的

資深律師，以案例方式與台灣律師分享，包含：台灣在美國常見

的法律痛點、最易觸及的法律地雷，風險評估、如何協調美國律

師團隊，無縫接軌的解決方案及跨國協作的實戰策略等。 

主講人：張振倫 博士 / 資深美國律師暨磐安智慧財產教育

基金會資深顧問 

 

09:35-09:50 (15 分) 
計畫說明與報名方式 

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09:50-10:00 (10 分) Q&A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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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倫 博士 律師 

 
 
 
 
 
 

 
 
專業經驗 
張振倫律師曾任聯華電子公司、IBM 公司律師及國際知名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曾處理多項風

險或私募投資、證券交易（包括上市）、跨境併購等專案，其中經常涉及各型跨國公司與交易

架構。張博士也曾撰寫多項美國專利申請，為客戶提供智財權組合及授權的諮詢服務，並曾

參與多起智慧財產權訴訟，負責協調內外部律師以及協調公司高層與律師間的溝通與互動。

張律師也曾參與了數項美國及歐盟的反壟斷調查和訴訟。張律師曾代表多家在各個行業（例

如半導體設計與製造、互聯網與電子商務、媒體及教學、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化學品、能

源）處於領先地位的公司。曾擔任國軍聯勤兵工廠、Union Carbide 和 IBM Research 工程師與

研究員。 
 
教育 
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律博士（1994） 
華盛頓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1983）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士 （1977） 
 
執業資格、榮譽及獎項 
加州律師、美國專利律師 
國際生命科學（交易部分）傑出律師（2014；2013） 
摩根路易斯律師事務所主席獎（2010） 
北加州新興企業及風險投資律師前十名（2009） 
IBM 研究獎項（1994；1989） 
聯勤兵工署獎狀暨記大功一次（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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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倫博士律師講座  摘要 

一、美國法律制度 
  屬於普通法系（Common Law），除了一直在擴充中的成文法規和總統行政命令外，以不

成文法為基礎，主要依賴司法判例（案例法）。法院的判決對未來類似案件具有約束力，法官

會參考先例來做出裁決，法律通過判例累積逐漸發展，強調適應性和靈活性。 
  美國採用聯邦制，擁有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兩個系統。聯邦法院處理涉及聯邦法律或跨州

爭議的案件，而州法院負責州內法律事務，這種雙重結構增加法律體系的複雜性。 
法院體系雙軌制： 
1. 聯邦法院體系：分三級（地方法院→上訴法院→最高法院） 
(1)聯邦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s）： 

是聯邦法院的初審法院，全美共有 94 個，分布在各州和美國領地。負責審理涉及聯邦法

律的案件，例如聯邦犯罪、憲法爭議、跨州糾紛及金額超過 75,000 美元且涉及不同州公民的

民事案件。案件通常由單一法官審理，並可能涉及陪審團。 
(2)聯邦上訴法院（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全美有 13 個巡迴上訴法院，其中 12 個按地理區域劃分，第 13 個是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專門處理專利和國際貿易等案件。上訴法院審理地方法院的上訴案件，重點在於法律解釋而

非事實認定，通常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審理。在重大案件中，可能進行「全體庭審」（en banc），

由更多法官參與。 
  加州屬於其中第 9 巡迴上訴法院（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這個巡迴區負責處理來

自加州以及其他西部州的上訴案件，包括：加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內華達州、亞利桑

那州、愛達荷州、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夏威夷等。 
  巡迴上訴法院（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其實並不需真的巡迴。名稱的由來可追溯到美

國早期的司法制度，當時法官們會騎馬或乘坐馬車到不同的地區進行審判，以確保司法服務

能夠普及到偏遠地區。然隨著交通和通訊技術進步，現代巡迴上訴法院已不再需要法官們長

途跋涉。雖然名稱中保留「巡迴」一詞，但實際上法官們在固定法院地點進行審理。 
(3)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由九名大法官組成，是美國最高的司法機構，對憲法和聯邦法律有最終解釋權。每年收

到數千個上訴申請，但只選擇審理約 100-150 個具有全國性影響或重大法律意義的案件，通

常通過「調卷令」（writ of certiorari）決定是否受理。其判決對全國所有法院（包括州法院）

具有約束力。 
 
2.州法院：分三至四級（如地方法院→上訴法院→最高法院） 
(1)地方法院（Trial Courts）： 

  是州法院的初審層級，負責處理州內絕大部分民刑事案件，例如合同糾紛、家庭法案

件、地方犯罪等。不同州的命名有所不同，例如加州的初審法院叫「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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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s）： 

  部分州有中級上訴法院（如加州），負責審理地方法院的上訴，其他州則直接由州最高

法院處理上訴，類似聯邦上訴法院，重點在於法律問題的審查，其判決對下級法院具有約束

力。 

(3)州最高法院（State Supreme Court）： 

  州內的最高司法機構，對州法律有最終解釋權，其判決在州內具有最終權威。某些州

（如德克薩斯）甚至有兩個最高法院，分別處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大多數州則只有一個州最

高法院。部分州的州最高法院也可以選擇是否受理上訴案件，類似聯邦最高法院的機制。 

二、美國司法制度 Discov ery  

美國的證據開示制度 （Discovery），由當事人主導：在對抗制下，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

負責主動蒐集、交換證據，法官原則上不介入證據調查，僅居中裁判。目的：確保審判前雙

方充分掌握證據，避免「證據突襲」，追求「武器平等」（雙方資訊對稱）。範圍廣泛：當事人

有義務揭露與案件相關的所有證據（包括對己方不利的證據），甚至可要求對方提供企業內部

文件、電子郵件等（除非受特權保護）。 
學習美國 Discovery 程序有助於補足法律人在事實辨識與訓練方面的不足。其精髓在於將

「事實的戰場」拉到訴訟前端，透過制度強制法律人直接面對複雜事實，而非僅在法條文字

上糾纏。此制度通過提升透明度、促進和解、提供證據辯論機會及增強訴訟策略的靈活性，

顯著提高司法體系的效率與公正性 ；其最大實務上的”缺點”是耗時和耗費大量資源，且對律師
的專注投入要求很高。 

三、加州律師 

加州律師也需要關注其他州的重要法院判決，例如紐約州法院的案例，因為這些判決可

能對全美法律發展產生影響。紐約州作為美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其法院經常處理複雜的商

業和金融糾紛，這些判決常成為其他州法院的參考依據，形成具有跨州影響力的法律原則先

例。雖然各州有獨立的法律體系，但重要司法管轄區的判決趨勢可能被加州法院引用，影響

當地案例的裁決。因此，加州律師需了解這些判決，以掌握法律最新動態，並為客戶提供精

準的法律建議。 
美國加州律師協會是加州政府的準官方機構，隸屬加州最高法院，負責律師的許可與監

管。因其政府角色，它使用 .gov 域名，網站為 calbar.ca.gov。 

四、律師需終身、跨域學習以強化專業競爭力 

  技術理解力：非工科背景者從事專利領域，須克服障礙掌握技術與產品生命週期，才能

真正實踐智慧財產「管理」本質。 
  國際化借鑑：透過研讀國外契約、與外國律師交流，擴充視野與實務彈性。從國外律師

身上可汲取寶貴經驗。大量閱讀國外契約能豐富視野與判斷力，而與外國律師交流也是成長

捷徑。 
  終身學習：產業需培育多元領域人才，律師須持續磨練專業，避免流程簡化導致創意匱

乏，方能精進服務品質與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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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要在專業領域中生存與發展，需跨領域學習各種知識與常識，並持續提升能力。律

師是終身學習的職業，需不斷培養跨領域人才，以推動產業進步。過度簡化的管理流程可能

扼殺創意，影響契約品質，因此保持開闊視野尤為重要。 

Q&A 問題 
 參加本計畫需具體的英文能力？ 

專業機構參訪包含美國律師事務所、工研院北美辦公室及美籍台裔半導體企業，安排會

說中文的主管或演講者接待。 
觀光行程（如舊金山市區、金門大橋、17 哩灣海岸線、納帕谷酒莊等），由能說中文的司

機提供簡要中文導覽。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等頂尖學府，由台灣留研究生擔任導覽人員，介紹校

園特色與創新成果。 
專業隨團支援團隊：領隊劉江彬教授博士（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碩士、台灣

大學法律系），隨團助教林奕彤（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生/律師高考及格），

合作導師張振倫博士律師（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律博士、華盛頓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台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士），於重點講座與交流場合，必要時提供英中口譯，協助理解關鍵議題。 
法院參訪特別說明，雖無法現場翻譯，我們提前解說加州法院體系特色，透過情境觀察

理解法庭文化與審理程序，即便無法完全聽懂庭審內容，仍能親身感受美國司法氛圍。 
為強化學習，在研習活動前進行預習（演講、參訪重點）、結束後進行複習（彙整當日研

習重點與討論），請團員分享演講與參訪行程的心得，透過小組分享深化多元觀點與心得交流。 
本計畫設計兼顧專業學習與文化體驗，重要交流場合將安排中文支援，建議團員搭配 AI

工具翻譯，歡迎您無懼語言隔閡，把握拓展國際視野的珍貴機會，一起探索加州矽谷的科技

與文化魅力！ 

 美國當地行程服裝要求？ 

  美國西岸舊金山加州著裝文化重視個人風格與場合平衡，請以舒適自信為首要原則，美

國東岸華盛頓特區等服裝要求較正式。因此參觀美國律師事務所、法院、工研院北美辦公室、

美籍台裔企業半導體公司等，準備一套完整的商務休閒 （Business Casual）服裝，以應對正式

場合。男性－素色襯衫+休閒西褲及女姓－襯衫+過膝裙或西褲，可搭配休閒西裝外套，無需

領帶與套裝。 
  觀光行程著休閒服飾即可，以「輕便舒適、易於疊穿」為原則：T-shirt／襯衫＋薄外套（或

輕便風衣）＋牛仔褲／長褲。選擇質地透氣且易排汗的面料；步行觀光時，務必準備舒適的

平底鞋或運動鞋。 

 10 月加州氣候？ 

舊金山十月正值秋季，氣候溫和舒適，白天平均氣溫約落在攝氏 15–20 度之間，降雨稀

少，是旅遊的黃金時節。由於海岸微風與晨間濃霧（「舊金山霧」）常為日常風景，建議採層

次穿搭：短袖上衣或薄長袖襯衫，外搭薄外套或風衣；晚間氣溫會降至約 12–15 度，請務必

攜帶輕便外套以備變化。如此既能享受陽光與海風，也能輕鬆漫遊城市與沿海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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